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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

提供担保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(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 年第 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对华泰保

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保险集团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为

控股子公司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人寿”）提

供担保所涉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华泰人寿拟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一次性或分期发行面额总计不超

过人民币 8 亿元（含 8 亿元）且存续期限不超过 10 年（在第 5 年末

发行人有权赎回全部或部分债券）的资本补充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

债券”）。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额以华泰人寿在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
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核准的发行范围内实际发行的资本

补充债券总额为准。 

2024 年 5 月 8 日，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与华泰人寿签订《担保协

议》，约定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为本期债券本金、利息提供全额、无条

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《担保协议》于签订之日起成立，



于本期债券经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批

准后生效。就华泰人寿每期发行的本期债券而言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

的期间自该期发行的本期债券发行首日至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债务履

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。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重

大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华泰保险集团公司对华泰人寿拟一次性或分期

发行的面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(含 8 亿元)且存续期限不超过

10 年(在第 5 年末发行人有权赎回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)的资本补充

债券



本人民币 2.20 亿元，2006 年至 2024 年期间经过多次增资，注册资

本增至人民币 43.125 亿元。 

关联关系说明：华泰保险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

三、 定价政策 

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华泰人寿的资本补充债券提

供担保，体现了公司对华泰人寿经营发展的大力支持，担保行为符合

监管规定，不损害公司及其他相关方利益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次担保事项构

成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，以担保金额计算交易金额。本期债券发行面

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，最终以华泰人寿在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
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核准的发行范围内实际发行的资本

补充债券总额为准。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、利息。 

五、 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

议情况 

2024 年 4 月 1 日，华泰保险集团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

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《关于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为华泰人

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提供担保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，因涉及有利害关系的委员回避表决，根据《华泰保险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会

议不形成决议，直接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。 



2024 年 4 月 2 日，华泰保险集团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

行资本补充债提供担保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有利害关系的董事

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。 

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华泰保险集团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华泰保险集团公司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资本

补充债提供担保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,有利害关系的股东根据相

关规定回避表决。 

六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华泰保险集团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无异议的

书面意见。 

七、 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




